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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場地設備管理暨使用作業要點 

九十年十月二十三日九十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九日九十一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二年九月九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三年十月五日九十三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四年三月十五日九十三學年度第十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四年九月二十七日九十四學年度第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 、 本校為有效管理與維護場地設備依「國有財產法」及「國立大學

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」暨「國立大學院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

辦法」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二 、 本校場地設備以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活動為主，提供外界使用為

輔。凡校內外各機關、單位或合法立案之團體需要使用場地者，

悉依本要點辦理之。 

三 、 本校場地設備以提供外界下列活動使用為範圍：        

（一）政府機關、學校及團體舉辦之考試、會議、研討會、演講、

體育、藝術表演活動。       

（二）校友聯誼聚會活動。       

（三）接受本校委託代辦以服務本校教職員工生生活便利性為目

的之事業行為。  

（四）其他經專案核准之文教活動。 

四 、 本校提供外界使用場地設備如下:        

（一）運動場及其他室外活動場所空間。        

（二）大禮堂、音樂廳、演講廳。       

（三）會議室、專用教室、普通教室。       

（四）其他經專案核准之處所。 

五 、 本校場地設備提供外界使用之時間如下:         

（一）各項場地設備使用以上班時段為原則，若夜間使用以不超

過二十二時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其他經專案核定使用時段。 

六 、 本校場地設備依下列程序辦理使用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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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校內單位依層次核簽後逕向各該場地管理單位登記使用。 

（二）校外申請使用機關單位於使用前兩週、敘明使用時間、活

動內容向本校提出申請。本校總務處會同各相關單位審

查、經核准使用後，通知原申請單位辦理使用手續並到總

務處出納組繳費。 

七、本校場地設備其收支管理及收費標準另訂之。 

八、 場地佈置及設施清潔、維護:  

（一）使用單位於使用完畢後，應負責於當日將場地設備恢復原

狀及清潔環境後交與本校管理人員。如有損毀或遺失應在

三日內負責賠償或修復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場地佈置及秩序、安全維護概由使用單位自行負責，非經

本校同意不得自行接配電源管線、移動原有設施位置或任

意張貼紙張、海報。  

九、 經本校同意使用場地後遇特殊情況，必要時得通知使用單位暫停

使用或變更使用日期。  

十、 使用本校場地設備應遵守各該場地使用須知及該管理單位規定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，校長核定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